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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時配發及發行因根據股份期權計劃授出之期權獲行使而可能
須予發行的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股份」）數目；及

(d) 於適當時候向聯交所申請批准因根據股份期權計劃授出的期權
獲行使而可能不時發行及配發的任何股份或其任何部分上市及
買賣。」

承董事會命
副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曾之俊先生

香港，2020年12月8日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程里全先生及曾之俊先生；非執行董事鄭拓先
生、陳學先生及朱偉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國忠博士、劉根鈺先生及陸志芳先
生組成。

附註：

1. 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有權委任不多於兩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
定義的認可結算所股東有權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委任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如屬本公司任何股份的聯名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聯名持有人可親身或委派代表就該等股份於上述大
會上投票，猶如彼為該等股份的唯一有權投票者，惟倘超過一名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大
會，則已出席的上述人士中，只有排名首位或較先者（視情況而定）方有權就有關聯名持有的股份
投票，就此而言，排名先後乃依照有關聯名持有人於股東名冊內有關聯名持有的股份的排名次序而
定。

3.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核證的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
副本，必須於上述大會或其任何續會的指定舉行時間前不少於48小時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方為有效。填妥及交
回代表委任表格後，本公司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上述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4. 本公司將於2020年12月23日起至2020年12月29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大會，所有股票連同已填妥的過戶表
格須最遲於2020年12月22日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便登記股份轉讓。

5. 大會上的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